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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董事及公司授權代表變更 

 
張雪女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行董事及公司授權代表，生效日期為二零零九

年九月一日。 薛薇女士將於二零零九年十月一日起辭任本公司之執行董

事，轉以部份時間形式服務本公司。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張雪女士

（「張女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行董事及公司授權代表，生效日期為二零零九

年九月一日。薛薇女士（「薛女士」）將於二零零九年十月一日起辭任本公司之

執行董事。 
 
委任執行董事 
張女士現年三十二歲 ，一九九六年畢業於中國山東省青島大學會計專業。張女

士自二零零一年至二零零七年，在北方礦產集團公司擔任財務經理。張女士為本

公司市場推廣部副總裁宋秀強先生（「宋先生」）之妻子。 
 
除出任本公司之執行董事及授權代表，張女士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中

擔任其他職務；張女士於過往三年內並無在任何於香港或海外上市之公司內擔任

董事職務。除上述披露張女士之夫婿為宋先生，張女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

管理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告日期，張女士並無持有本公司

之任何股份權益（按香港法例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部之涵義）。 

         
張女士並無與本公司訂立任何服務合約。張女士每月之董事酬金為33,000港元。

張女士之委任並無任何服務年期，並須於本公司來屆之股東週年大會上由股東委

任，及後須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輪席退任及接受重選。 



辭任執行董事 

薛女士因個人理由只可以以部份時間形式服務本公司，因此將於二零零九年十月

一日辭任本公司執行董事及公司授權代表。薛女士已向董事會確認其與董事會之

間並無任何分歧，且概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董事會謹此向薛女士於履行職務期間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林莉如 
公司秘書 

  

 

 

二零零九年八月二十八日，香港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包括周岭先生、Lee Sin Pyung 女士、薛薇女士；

獨立非執行董事包括陸人杰先生、Chai Woon Chew 先生及何載昭先生。 


